综合评分表

	序号
	评审因素
	评分细则
	分值（分）

	一
	技术部分(合计50分)

	1. 
	项目配送方案
	根据供应商提供的配送方案是否合理，流程是否详细，人员配备是否充足，进行综合评审。
1、项目配送方案详尽，可行性高，得10分；
2、项目配送方案较详尽，可行性较高，得6分；
3、项目配送方案不够详尽，可行性较低，得3分；
4、不提供不得分。

	10分

	2. 
	食品来源渠道
	供应商提供的食材可溯源，并由具体措施，进行综合评审。
1、项目溯源清晰，得5分；
2、项目溯源较清晰，得3分；
3、项目溯源不够详尽，得1分；
4、不提供不得分。

	5分

	3. 
	应急方案
	考查供应商处理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制度的详细程度及合理性。
1、应急方案详细、可行性高，得5分；
2、应急方案较详细、可行性较高，得3分；
3、应急方案不够详细、可行性较低，得1分；
4、不提供不得分。

	5分

	4. 
	质量保证措施
	针对本次项目需求提供完善的质量与食物安全保障方案。
1、质量保证措施方案详细、可行性高，得10分；
2、质量保证措施方案较详细、可行性较高，得6分；
3、质量保证措施方案不够详细、可行性较低，得3分；
4、不提供不得分。

	10分

	5. 
	样品品质
	根据供应商提供样品进行评审:
1、在口感、外观两个方面均表现出色，达到或超过预期标准，得10分。
2、在口感、外观两个方面表现良好，但略有不足，得8分。
3、在口感、外观两个方面表现一般，存在一些不足，但基本满足要求，得6分。
4、在口感、外观两个方面表现较差，有明显不足，得3分。
5、在口感、外观两个方面表现极差，无法满足基本要求，或不提供样品不得分。
	10分

	6. 
	售后服务方案
	对各供应商的服务承诺内容进行综合评审。
1、售后服务方案详细、可行性高，得10分；
2、售后服务方案较详细、可行性较高，得6分；
3、售后服务方案不够详细、可行性较低，得3分；
4、不提供不得分。
	10分

	二
	商务部分(合计20分)

	1 
	用户评价
	依据供应商2023年1月1日至今承接的同类项目业绩，获得用户类似满意或量化评分在85%以上的用户评价证明，每提供1个用户评价得2分，最高得6分；无提供证明得0分。
（须提供加盖用户公章的用户评价复印件）
	6分

	2 
	管理体系认证
	供应商获得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及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的情况：具有其中任一项得2分，最高得8分，没有或不提供得0分。
	8分

	3 
	应急供应响应时间
	供应商的应急供应响应承诺：
（1）承诺采购人需应急供应时，接到通知后在2小时（含）内将货物送达采购人配送地点，得6分； 
（2）承诺采购人需应急供应时，接到通知后在2小时（不含）-3小时（含）内将货物送达采购人配送地点，得4分； 
（3）承诺采购人需应急供应时，接到通知后在3小时（不含）-4小时（含）内将货物送达采购人配送地点，得2分； 
（4）承诺采购人需应急供应时，接到通知后送达时间大于4小时（不含），或未承诺应急供应送达时间，得0分。 
注：须提供送达时间的承诺函，格式自定；未提供或其他不符合评审要求的，得0分。
	6分

	三
	价格部分（合计30分）

	1
	投标报价
	价格分应当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采购需求书要求且响应价格最低的响应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供应商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响应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响应报价）×价格分值。
	30分

	合计
	1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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